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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23日 星期四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2019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97,306,

797.49元，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本年未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99,

428,414.51元，2019年可供分配利润为-663,398,512.00元。因此本年度公司拟不实施利润分配，也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哈药股份 600664 S哈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晓东 王文续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大道7号 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大道7号

电话 0451-51870077 0451-51870077

电子信箱 mengxd@hayao.com wangwx@hayao.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与产品

公司专注于医药健康产业，主要从事医药研发与制造、批发与零售业务，是集医药研发、制造、销售于

一体的国内大型高新技术医药企业，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修订），公

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 1993年6月，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600664.SH），是全国医药

行业首家上市公司，也是黑龙江省首家上市公司。2015年，公司通过资产置换对下属资产及业务板块进行

了整合，打造了旗下医药商业上市平台（人民同泰，600829.SH），实现了医药工业和医药商业独立经营、

协同发展的业务布局。

公司医药研发与制造业务涵盖化学原料药、化学制剂、生物制剂、中药、保健品等产业领域，产品聚焦

抗感染、心脑血管、感冒药、消化系统、抗肿瘤药以及营养补充剂等治疗领域，在产在销品规347个，主要产

品包括复方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葡萄糖酸锌口服溶液、阿莫西林胶囊、双黄连口服液、小儿氨酚黄那敏

颗粒、拉西地平片、注射用丹参（冻干）、注射用双黄连（冻干）、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注射用盐酸罗沙替

丁醋酸酯等。

公司医药批发与零售业务主要通过旗下上市公司人民同泰开展，人民同泰是黑龙江省医药商业行业

的龙头企业，主要业务范围集中在黑龙江，辐射吉林和内蒙古，经营产品包括中药、西药、保健品、日用品、

医疗器械、玻璃仪器、化学制剂等。

（二）公司经营模式

1、医药工业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通过对物资供应链及产业链的深入研究，实现专业化集中招标管理，降低采购成本；通过对供应

商的科学高效管理，深入挖掘供应商资源，优化供应商准入及退出机制，实现供应商的优胜劣汰，保证供

应商体系的良性发展；通过物料需求计划管理、采购订单管理等方式，合理控制采购库存，降低资金占用，

实现高效、优质、低成本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严格按照GMP的要求组织生产，从原料采购、人员配置、设备管理、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包装运

输等方面，严格执行国家药品GMP规范；在药品的整个制造过程中，质量管理部门对原料、辅料、包装材

料、中间产品、成品进行全程检测及监控，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3）销售模式

公司顺应国家医药政策及医药行业发展趋势，科学细分医疗市场和药店零售市场，通过组建自营团

队、KA团队以及招商团队，全面发力等级医疗市场、第三终端市场和连锁药店市场。

2、医药商业经营模式

（1）医药批发业务模式：公司的医药批发业务模式是依托已经建立的药品配送平台，针对医疗客户、

商业客户、第三终端客户开展全方位的药品配送服务。 公司根据需求从上游供应商采购商品，经过验收、

存储、分拣、物流配送等环节，将药品销售给下游客户，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合理调配资金，实现利润

最大化。

（2）医药零售业务模式：公司充分利用现有的营销网络、经营品种和配送能力，以直营连锁方式开展

医药零售业务，利润主要来自于医药产品进销差价。

（三）行业发展现状及周期性特点

回顾近十年的医改历程，保质控费已经成为医改持续不变的主题，医改新常态已然到来。从药品需求

端来讲，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引导临床合理用药，可降低患者用药负担,缓解医保支出压力。但对药企来

讲，不管是医改前期的“限抗令” ，还是近期的“带量采购”模式，都持续推动制药企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然而，随着人民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以及国家对医药健康产业的重视和支持，医药行业虽增速承压，

但稳健增长的趋势不变，企业创新仍是不变的发展主题。在此背景下，制药企业需要持续开展产品创新和

自身的转型升级，具备创新转型意识的企业有望在行业格局重塑的过程中胜出。

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2019年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23,908.60亿元，同比增长7.4%，较2018年同比

增速下降5.0%；医药制造行业利润总额3,119.50亿元，同比增长5.9%，较2018年同比增速下降3.6%。

（四）公司市场地位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实现了从化学原料药到制剂、中药、生物制剂、保健品以及医药商业的产业布

局。 在抗感染、心脑血管、消化系统和营养补充剂等最具用药规模和成长性的治疗领域，形成比较完善的

产品布局，公司核心产品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制剂、补钙补锌系列营养补充剂、拉西地平片等心脑

血管类产品及注射用盐酸罗沙替丁醋酸酯等消化类产品在各自细分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

（五）报告期内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研判医药行业政策和市场变化，搭建了市场化的管理团队，明晰了未来发展战

略，重构了营销体系，与商业和零售龙头重启和扩大合作，加快推进产业布局，确立产品管线布局策略，

GNC中国区业务的产品策略和销售渠道已重新优化，从TEVA引进的氯吡格雷、复方葡糖糖酸钙口服液

均实现上市销售，终端市场覆盖正在逐步增加，医药工业营收下滑的态势已得到遏制，医药商业收入实现

增长。 同时，公司启动企业文化建设、三项制度改革、精细化生产等多项变革举措，持续优化管理流程，减

少冗余资源投入，提升公司管理运营效率。 未来公司将逐步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提升产品终端覆盖，优化

和提升产品管线，确保公司业绩可持续增长。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2,502,530,

832.80

11,900,901,

626.53

5.06 13,699,333,348.19

营业收入

11,824,561,

675.04

10,813,613,

594.67

9.35 12,017,531,25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5,812,116.14 346,139,970.93 -83.88 406,975,86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148,243.03 244,126,120.64 289,940,30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456,565,308.41 5,865,429,231.41 -6.97 7,051,573,765.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4,938,535.31 692,724,935.55 149,221,463.37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2 0.14 -85.71 0.16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2 0.14 -85.71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94 5.33

减少4.39个

百分点

5.60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674,111,

617.16

2,841,930,

221.03

2,948,234,

454.22

3,360,285,

38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5,155,

449.90

102,808,397.94 46,604,120.30 51,555,04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63,481,

850.16

95,717,825.16 34,797,150.62 20,818,631.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8,093,

682.78

-2,903,820.45 32,037,013.07

-135,978,

045.1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0,2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1,12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63,138

1,173,237,

023

46.80 0 无 其他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

护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

55,725,125 2.22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48,833,200 1.95 0 无

国有

法人

哈尔滨天翔伟业投

资有限公司

46,600,098 1.86 0 无 未知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

司

23,883,418 0.95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9,995,229 0.80 0 无 其他

李桂林 1,208,600 17,639,900 0.70 无 未知

上海城建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16,055,000 0.64 0 无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3,471,930 15,904,849 0.63 0 无 其他

李会永 1,303,000 15,228,000 0.61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8.24亿元，同比增长9.35%，其中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为34.55

亿元，医药商业主营业务收入为83.15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56亿元。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颁布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自2019年6月17日起

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

应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

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追溯调整。

公司经2020

年4月21日

召开的八届

二十八次董

事会审议通

过。

本公司对2019年1月

1日新发生的债务重

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对2019年1月1日

以前发生的债务重组

不进行追溯调整。 新

债务重组准则对本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无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颁布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自2019年6

月10日起施行。 对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应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不需要追

溯调整。

公司经2020

年 4月 21日

召开的八届

二十八次董

事会审议通

过。

本公司对2019年1月

1日以后新发生的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对2019年1月1日

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

追溯调整。

新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准则对本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

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财政部于

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 同时废

止。 因公司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

新租赁准则， 结合通知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项

目进行相应调整。 除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应调整的报

表项目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仅调整首次执行日及当期报

表项目外，变更的其他列报项目和内容，应当对可比期间的

比较数据按照变更当期的列报要求进行调整。

公司经2020

年4月21日

召开的八届

二十八次董

事会审议通

过。

因执行通知相应调整

的对2018年12月31

日 资 产 负 债 表 和

2018年度利润表项

目影响金额详见第十

一节财务报告部分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3月至5

月期间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 根据衔接规定，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

金融工具准则，但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金融工具原账

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公司经2019

年 4月 22日

召开的八届

九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相应调整的报表项

目名称和金额详见第

十一节财务报告部分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对2018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和2018年度利润表项目影响金额如下：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合并报表影响金额 母公司报表影响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188,963,431.00 -500,755,509.60

应收票据 668,288,680.17 239,685,246.58

应收账款 2,520,674,750.83 261,070,263.0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132,235,952.34 -798,564,057.99

应付票据 1,112,800,490.75 230,714,949.02

应付账款 2,019,435,461.59 567,849,108.97

减：资产减值损失 35,451,076.78 48,475,443.96

加：资产减值损失 -35,451,076.78 -48,475,443.96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计十九家，与2018年度相比无变化，具体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

证券代码

:600664

证券简称

:

哈药股份 编号

:

临

2020-009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0年4月21日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二、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履职报告（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年度履职报告》。

五、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19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六、2019年度财务决算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

八、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

九、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内控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情况如下：坏账准备4,475.29万元、存货跌价准备5,503.01万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262.36万元、在建工

程减值准备71.7万元。

十、关于核销资产损失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核销固定资产的原值合计为9,228.52万元，净值为2,106.83万元；同意核销存货的

金额合计为4,174.39万元；同意核销应收账款的金额合计29.99万元；同意核销其他应收款的金额合计1,

200万元。

十一、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2019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97,306,

797.49元，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本年未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99,

428,414.51元，2019年可供分配利润为-663,398,512.00元，因此本年度公司不实施利润分配，也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十二、关于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2020年度向各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合计178亿元，用于银行流动

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外信用证、保函、中期票据等业务。 相关明细情况表如下：

单位：亿元

银行名称

授信

额度

授信

期限

授信范围

保证

方式

用途

中国工商银行哈尔滨市

河图支行

18 一年

本公司、各分公

司及控股子公

司

信用

用于项目贷款或并购贷款以及

金融衍生产品交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哈药路支行

40 一年

本公司、各分公

司及控股子公

司

信用

银行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

汇票以及国内外信用证

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西桥支行

20 一年

本公司、各分公

司及控股子公

司

信用

银行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

汇票、国内外信用证以及保函

中国银行哈尔滨新区分

行

10 一年

本公司、各分公

司及控股子公

司

信用

银行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

汇票、国内外信用证以及保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哈尔

滨分行营业部

50 一年

本公司、各分公

司及控股子公

司

信用

综合授信：短期银行流动资金

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

票、国内外信用证以及保函等

其他产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

10 一年

本公司、各分公

司及控股子公

司

信用

银行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

汇票、国内外信用证以及保函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营业部

30 一年

本公司、各分公

司及控股子公

司

信用

银行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

汇票、国内外信用证以及保函

十三、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镇平先生回避表决，其余6名董事表

决，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十五、关于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20年-2022年）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回报规划（2020年-2022年）》。

十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十七、关于实施“三项制度” 改革相关工作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八、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一、二、三、五、六、十一、十二、十五、十六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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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4月21日在公司4楼1号会议室召开，应

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边科先生主持，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2019年年度报告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年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年报的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

映公司2019年度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3、在本意见提出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

司战略发展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关于核销资产损失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关于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20年-2022年）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一、二、四、十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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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年4月21日，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

务所2019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于1992年，于2013年11月22日经京财会许可【2013】

0060号文件批复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的相关工作，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18

号2206室。 该事务所总部设在北京，相继在黑龙江、上海、杭州等重要城市设立了30家分所，公司审计业

务由总所承办。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1995年取得中国证监会、财政部颁发的从事证券相关业

务资格，拥有证券期货审计资质、金融业务审计资质、军工涉密业务咨询等各类资质。多年来，北京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2.人员信息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为张恩军，现拥有员工1900余名，其中：合伙人

110名、注册会计师近700名，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超过450人。 2019年，合伙人人数净减少

11人，注册会计师人数净减少45人。

3.业务规模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2018年度业务收入为7.04亿元，2018年净资产金额为8,

796.94万元。 上市公司2018年报审计34家，收费总额3,113万元。 上市公司资产均值74.19亿元，主要行业

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能运输、仓储和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

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等。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公司

所在行业审计的业务经验。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足额购买职业保险，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2亿元，年累计赔

偿限额4亿元，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最近三年，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受到刑事处罚，但受到证券监管部门行政处罚

1个，行政监管措施13个，股转中心采取自律监管措施1份、纪律处分1份，已按要求进行整改。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卜晓丽，注册会计师，2005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上市

公司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在其他机构无兼职情况。拟签字

会计师：郑宏春，注册会计师，1996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上市公司年报

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在其他机构无兼职情况。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质量控制流程，合伙人刘志坚拟担任项目质量控制

复核人。 刘志坚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多年，负责审计和复核多家上市公司，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在其他

机构无兼职情况。

2.�卜晓丽、郑宏春、刘志坚最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三）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同上一期审计费用保持一致，即年度审计收费为80万元，年度内控审计收费为40万元，差旅费

由公司据实报销。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为北

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了解公司及所在行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在专业能力、投资者保护能

力、独立性和诚信情况等方面均能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实际需求。2019年度的审计工作中，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保证公司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和推进公司治理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续聘其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有利于审计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健性，保证审计质量和效率。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续聘会计事务所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拟续聘的审计机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众多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以及足够的独

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质

量，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19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及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经审核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相关资质等证明材料，

该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财务报表及内控审计工作的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进行审计。公司本次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

的情形。 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延续性，我们同意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0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19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年度审计机构。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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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4月2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 因工商部门对经营范围的规定表述调整以及公司未来发展需要，拟对《公司章程》进

行修改，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

围是：许可经营项目：“按直销经营许可证从

事直销。 ”一般经营项目：“购销化工原料及

产品(不含危险品、剧毒品)，按外贸部核准的

范围从事进出口业务； 以下仅限分支机构：

医疗器械、制药机械制造（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除外）、医药商业及药品制造、纯净水、饮

料、淀粉、饲料添加剂、食品、化妆品制造、包

装、印刷；生产阿维菌素原料；卫生用品（洗

液）的生产、销售；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保健食品、日用化学品的生产和销售。 ”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

营范围是：药品生产，药品经营；食品生

产，食品经营；生产制药机械、日用化学

品、饲料添加剂、消毒产品；生产、销售医

疗器械；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兽药生产；按直销经营许可证从事直销；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

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普

通货物运输；包装、印刷品印刷；旅游业

务经营；企业投资管理、咨询与调查；房

屋、场地租赁。

本事项已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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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业务经营和发展的实

际需要，关联交易涉及的价格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定价原则，公司未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的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20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业务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均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价格客观公允，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于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已经公司八届二十八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

预计金额

2019年

实际发生额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 5,000,000.00 1,403,182.31

（三）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2019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哈药集团

生物疫苗

有限公司

5,000,000.00 0.09 405,758.50 1,403,182.31 0.0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翁艳军

注册资本：9,38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277号

主营业务：按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经营。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根据其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该关联人信誉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公司2020年预计向关联方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生产或经营的各种产品、商品500万

元。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

销售产品的定价依据：公司按照销售与其他独立第三方的价格销售与关联方。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2020年预计在销售方面可能与关联方发生一定的关联交易， 该等交易构

成了公司经营成本、收入和利润的组成部分，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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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执行财政部的规定及公司自身

实际情况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的通知》 (财会

【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19年4月30日颁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同时废止。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要求本准则自

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

准则进行调整。。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要求本准则自2019年

6月17日起施行，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2020年1月1日，本公司结合医药行业研发流程以及公司自身研发的特点，对无形资产后续计量中的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支出会计政策予以变更。

2020年4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

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

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将按照《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除因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应调整的报表项目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仅调整首次执行日及当期报表项目外，变更

的其他列报项目和内容，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变更当期的列报要求进行调整。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

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

知（财会〔2019〕9号），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

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无形资产后续计量中的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

时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确认为无形资产：（1）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

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3）无形资产

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 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

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有用性；（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

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

量。

结合医药行业研发流程以及公司自身研发的特点，在研发项目取得相关批文（如：根据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所获得的“临床试验批件” 、“药品注册批件” 、或者获得国际

药品管理机构的批准等）或达到中试条件时，经公司评估满足开发阶段的条件后，可以作为资本化的研发

支出；其余研发支出，则作为费用化的研发支出。 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将发生的研

究开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中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

项目的列报和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不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无形资产后续计量中企业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政策变更，不对前期进行追溯调整，采用未来适

用法。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及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同时也体现了会计核算的真实

性与谨慎性原则，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颁布的会计准则及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

相关法律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

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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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股份” ）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并概述

为配合哈药股份整体产业布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经3月6日哈药股份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拟由哈

药股份吸收合并下属全资子公司哈药集团三精制药四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精四厂” ）。 吸收合并完

成后，三精四厂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以及人员由哈药股份承接，其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情形。

二、合并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合并方情况

公司名称：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利民西四大街68号

法定代表人：张镇平

注册资本：250,701.9076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购销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剧毒品），按外经贸部核准的范围从事进出口业务；以

下仅限分支机构：医疗器械、制药机械制造（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医药商业及药品制造、纯净水、饮

料、淀粉、饲料添加剂、食品、化妆品制造、包装、印刷；生产阿维菌素原药；卫生用品（洗液）的生产、销售；

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保健食品、日用化学品的生产和销售。 按直销经营许可证从事直销。

经营情况：截至2019�年12�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 1,250,253.0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545,656.53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82,456.1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

581.21万元。

（二）被合并方情况

公司名称：哈药集团三精制药四厂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哈尔滨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业东路

法定代表人：王玮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哈药股份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经营范围：生产片剂、胶囊剂、颗粒剂、茶剂、中药提取（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

日）；保健食品（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3年12月16日）；医疗器械生产、销售；消毒剂生产；生产卫

生用品：抗（抑）菌制剂（液体、粉剂、凝胶）（净化）（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有限期限2018年12

月20日至2022年12月19日）

经营情况：截止2020年1月31日，三精四厂资产总额 11,559.67万元,净资产为-355.32万元。 2020年

1月份实现营业收入147.78万元，利润总额-480.06万元。

三、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此次吸收合并三精四厂完成后，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以及人员由母公司哈药股份承接，三精四

厂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吸收合并不涉及公司的股本及股东变化；

2、合并各方共同完成资产转移相关事宜，并办理权属变更、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哈药股份经营管理层根据相关规定办理吸收合并具体事宜，并及时向董事会履行报告程序；

4、合并各方履行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四、本次吸收合并目的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三精四厂以口服固体制剂剂型为主，与公司现有服固体制剂产线合并后，可有效提高产线的利用率，

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提升资产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由于三精四厂为哈药股份全资子公司，其财务

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当期损益产生实质

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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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公司

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公司哈药集团世一堂制药厂（以下简称“世一

堂”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关于布洛芬颗粒（以下简称“该药品” ）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批件号：2020B02854），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一、 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布洛芬颗粒

剂型：颗粒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0.2g

药品标准：YBH06712020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10950286

二、 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布洛芬颗粒具有缓解轻至中度疼痛如头痛、关节痛、偏头痛、牙痛、肌肉痛、神经痛、痛经及普通感冒

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的作用。原研厂家为日本科研株式会社，并于1971年11月在日本上市。布洛芬颗

粒能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具有镇痛、解热和抗炎的作用，属解热镇痛类非处方药药品。截至本公告日，世

一堂针对该药品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049万元人民币。

目前国内共有2个规格11个布洛芬颗粒剂生产批文， 中国境内主要生产厂家有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

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及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截至本公告日，共有5个厂家2个规格布洛芬

颗粒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审批。 米内数据显示：2018年布洛芬口服制

剂零售和医疗终端的市场销售额为26亿元，其中颗粒剂销售额为2亿元。 2019年，公司该药品的销售额为

6,347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

域将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 本次世一堂的布洛芬颗粒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该

药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质

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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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公司

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公司哈药集团制药总厂（以下简称“哈药总

厂”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关于阿莫西林胶囊两个规格（以下简称“该药品” ）的《药品补充

申请批件》（批件号：2020B02861和2020B02862）， 该两个规格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

一、 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阿莫西林胶囊

剂型：胶囊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0.25g和0.5g

药品标准：YBH06742020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44605和H23020932

二、 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阿莫西林胶囊是常用的口服β-内酰胺类抗感染药物，用于治疗细菌引起的不同部位感染（成人及

儿童），如溶血链球菌、肺炎链球菌、葡萄球菌或流感嗜血杆菌所致中耳炎、鼻窦炎、咽炎、扁桃体炎等上呼

吸道感染；大肠埃希菌、奇异变形杆菌或粪肠球菌所致的泌尿生殖感染；溶血链球菌、葡萄球菌或大肠埃

希菌所致的皮肤软组织感染；溶血链球菌、肺炎链球菌、葡萄球菌或流感嗜血杆菌所致急性支气管炎、肺

炎等下呼吸道感染。 原研厂家为葛兰素史克公司，于1972年在英国上市。 截至本公告日，哈药总厂针对该

药品两个规格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669万元人民币。

目前国内共有3个规格239个阿莫西林胶囊生产批文，中国境内主要生产厂家有石药集团中诺药业有

限公司、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等。 截至本公告日，共有14个厂

家阿莫西林胶囊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审批。 米内数据显示：阿莫西林

口服制剂零售和医疗终端的市场销售额为26.8亿元，其中胶囊剂销售额为21.4亿元。 2019年，哈药总厂阿

莫西林胶囊的销售额为1.97亿元。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

域将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本次哈药总厂的阿莫西林胶囊两个规格产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有利于扩大该药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为公司后续

产品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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